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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连云港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
连 云 港 市 妇 女 联 合 会 

 

连妇〔2017〕27 号 

 

 

关于面向全市家庭征集优秀家规家训家书和家
风故事的通知 

 

各县区委机关工委，各县区妇联，市各有关单位机关党组织，市

各有关单位妇女组织： 

为充分发挥家风建设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独特

作用，根据中央直属机关工委、中央国家机关工委、全国妇联“树

勤廉家风、创最美家庭”有关工作要求，从今年 3 月份起，市委

市级机关工委、市妇联、市公积金中心在连云港交通广播 FM92.7

频率共同推出了“港城好家风”专栏，用新闻故事的方式宣扬优

秀家风家训，弘扬孝善文化，建设美德港城。结合栏目开设，面

向全市启动优秀家规家训家书和家风故事征集活动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征集范围 

征集活动面向我市所有户籍人口和家庭。 

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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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要面向党员干部及其配偶、子

女、父母、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员同步开展廉政家规家训家书和家

风故事征集。 

二、征集时间 

征集活动分集中征集和平时征集。 

集中征集从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，由各县区委机关工委和各

县区妇联共同牵头负责。各县区委机关工委主要负责各级机关党

员干部家庭征集工作，市各部委办局、公司和驻连省属单位直接

向市妇联推荐。 

平时征集不受时间限制，市民可随时推荐内容。 

三、征集内容 

1、家训家规征集。家规家训注重原创，严禁抄袭。内容既

可以是家族世代传承、历史悠久的经典家规家训，当地历史名人

事迹，也可以是自己与长辈一起创作提炼的现代家规家训。可以

采用格言、对联、诗词、警句等形式，要求健康向上，语言精练，

贴近生活，富有内涵，便于传诵。家规家训不超过 50 字，对家

规家训的简要注解不超过 300 字。家规家训如果是世代传承的，

请注明出处，如：出自《**氏家谱》、长辈口述等，新创作的请

注明“新创作”。家训家规每县区集中推荐不少于 50 条。 

2、家风故事征集。家风故事严禁抄袭和杜撰，家风故事要

同时提供家规家训内容，要求故事真实，思想健康，情感真挚，

感悟深刻，引人向善，便于传讲，用发生在长辈或者自己身上的

典型事例，来阐述家庭乃至家族的家风。可以是诗礼传家、勤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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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家、尊老爱幼、明事知礼、正直善良、诚实守信、廉洁自律等

家风主题的一个方面，也可以是其中的几个方面。要主动征集当

地名门望族、历史人物家庭、各级最美家庭、文明家庭、各级先

进典型的家风故事。每篇家风故事字数在 1500 字以内，每县区

集中推荐 10 到 15 篇。 

3、家书征集。征集家书的内容，既要积极寻访具有一定历

史价值和特殊意义，世代相传教育后人立身处世、清廉敬业的珍

贵家书，并挖掘整理它们背后薪火相传的家风故事，同时也可以

是从家庭、亲情等角度，表达对社会责任、崇廉尚廉、洁身自好、

教育子女、警示后人等方面新创作的家书。新创作的家书要求语

言精炼，富有内涵。家书要求用手写书信给家庭成员的形式提供，

可以是写给配偶，也可以是写给父母或子女。家书作品提供时还

需另外注明作者名称，联系方式，书信中家庭成员的姓名，工作

单位以及与书信双方的家庭关系。家书内容在 800 字左右，每县

区集中推荐 10 到 15 篇。 

四、宣传形式 

（一）专业记者队伍跟踪采写。所有征集的内容经市级机关

工委、市妇联筛选把关后，由连云港交通广播派出专业记者队伍

跟踪采写成新闻故事，并形成文字和录音音频。 

（二）广播专栏播出。征集到的内容将在连云港交通广播频

率“港城好家风”专栏播出（调频 92.7）。专栏每月 4 档，每周

二早上 8：15 在早高峰时段《一路同行》节目中首播、当日晚上

21:55 分复播，播出方式为 5 分钟新闻专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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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汇集成册出版。市级机关工委、市妇联将邀请专家，

对征集到的优秀家规家训、家书、家风故事进一步进行整理和筛

选，择优编辑成册。各单位在提供文字时，可同时提供部分历史

图片资料（电子版）。 

五、其他要求 

1、高度重视。各县区机关工委和市各有关单位机关党组织

要切实扛起责任，把家风建设纳入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坚持从严治

党的重要内容，不断扩大覆盖面，组织各个部门的妇女组织，扎

扎实实开展创建最美家庭、各类文明家庭活动，让树清廉家风成

为各级党员干部家风建设的标配。各级妇联要进一步发挥在推动

家庭文明、传承良好家风工作中的主体功能，主动对接文明办、

民俗研究会等单位和组织，精心组织，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及群众

家庭成员参与，层层收集、认真筛选，对推荐的作品审核把关，

按时报送。务必在 4 月 30 日前将所有材料的纸质版和电子版送

至市妇联宣传部。 

2、确保数量。为了充分展示出我市在家庭文明建设中的成

果，各县区、各单位务必确保征集数量和质量。各县区集中推荐

家规家训不少于 50 条、家风故事 10 到 15 篇、家书 10 到 15 篇，

家书可以是原件，也可以复印件，但要同时提供家书内容文字的

电子文稿。 

3、形式多样。有条件的单位也同时利用微信、微博等平台

开展家规家训、家风微故事征集展示，鼓励领导干部向父母、爱

人、儿女书写勤廉微家书（200 字以内）并随时向市妇联宣传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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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。 

4、联系方式。书面材料请邮寄至：海州区苍梧路 36 号 4 号

楼 317 室市妇联宣传部；照片及电子文稿请发送至电子邮箱：

lygflxcb＠126.com；征集热线：85506526。 

 

附件：连云港市优秀家规家训和家风故事征集表 

 

 

 

 

 

中共连云港市委            连云港市妇女联合会 

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

2017 年 3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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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连云港市优秀家规家训和家风故事征集表 

推荐县区（部门）： 

推荐人姓名  年龄  联系电话   

所在单位或

学校班级 

 

家规家训 

内容 
 

作品出处  

家训、家规 

简要注解  
300 字内 

我的家风  

故事  
1500 字内，另附页 

备注：1、家规家训内容可单独推荐；2、推荐家风故事必须同时推荐家规教训；3、
家训家规字数不超过 50 字，注解不超过 300 字，家风故事不超过 1500 字，另附页。 


